
湖滨区统计局

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根据《法治湖滨建设规划（2022—2025 年）《湖滨区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 年）》（三湖发〔2022）5号）、《湖滨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三湖发〔2023）8号）和三门峡市统计局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新时代统计工作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湖滨区统计局高度重视，结合统计工作进行梳理，现将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湖滨区统计局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有机结合，根据统计领域特点和风险类别、风险程度合理确定检查湖滨区统计一套表调查单位提供统计资料情况、依法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情况、依法建立并执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情况、依法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遵守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统计调查制度情况提高了精准化水平。区统计局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双随机检查8次。区统计局将普法工作融入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把普法宣传教育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全过程。按照“年初计划、年度落实、年末总结”要求，区统计局各专业做到培训必讲统计法律法规，全区“四上”企业统计法律法规宣讲实现全覆盖；充分利用“统计执法证考试知识测试”强化干部职工依法统计意识，2025年共开展知识测试4次。全方位助力统计工作依法依规开展，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制，全面落实主要领导责任、直接领导责任、第一责任、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通过这些举措依法履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二）完善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全面推进文明执法

不断创新和改进行政执法方式。加强非强制行政手段运用，明确轻微违法告知承诺、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执法方式的适用范围和程序，采用非强制性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努力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让统计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清单，推动清单具体化、标准化，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按照统计造假屡禁难绝专项治理行动要求加大统计领域执法力度，对工业、投资项目、房地产项目、建筑业单位、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劳动工资、服务业、名录库开展自查自纠、数据核查等工作。

（三）强化行政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力规范透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大力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公开，主动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2025年政务公开6次，做到主动公开内容全部公开到位。

（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

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带头遵守执行宪法，建立机关工作人员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并将统计法纳入重点内容；坚持把统计法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纳入政府机关和统计机构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依法履职责任范围，明确相关人员责任并健全追责机制；同时牢牢把握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总要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统计法治培训，把统计法纳入党校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队伍，切实提升行政行为合法性与规范性。
二、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存在的不足

（一）统计法治队伍薄弱，行政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目前尚无持有统计执法证人员，符合考证条件人员较少，影响双随机监督检查进度

（二）统计台账的建立不完善。部分企业统计台账的建立仅限于填写固定样式的表格存档，对相关单据、凭证等数据来源支撑材料的收集不够重视，存在统计台账不全不细的情况。企业对季度报表、半年报表涉及统计指标数据的台账建立存在缺失。

（三）企业统计管理制度的建立不够完善。被检查的部分企业没有从制度层面明确统计岗位职责、统计人员责任、统计人员素质、统计人员更换、数据收集机制，缺乏从源头保障数据质量的措施。

三、2026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重点工作安排
为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推动湖滨区统计工作再上新台阶，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一）加大数据审核力度，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强企业上报数据的审核，重点审核原始数数据收集与上报数据是否匹配、统计口径是否准确、属性指标是否正确，及时与企业沟通联系，做好企业数据查询记录，要求详细说明原因。

（二）完善统计基础资料，切实做到数出有据。加强统计人员业务培训，提高统计人员业务水平，特别是重点培训统计各项指标的要求，如何来进行科学统计，统计台账及相关支撑材料如何建立和完善。强化企业统计基础工作，健全统计数据原始记录，完善统计台账档案，保证各项统计资料相互衔接，严防源头数据造假，确保源头数据真实。

（三）大力提升监督效能。一是持续提升统计监督工作质效。畅通统计违法举报线索渠道，及时规范做好线索受理、登记和办理。建立健全常态化统计执法机制和统计违纪违法责任倒查机制，加大重大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力度，持续推进统计监督与派驻监督协调贯通。邀请派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全过程参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主动向纪检监察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充分发挥监督利剑作用。推动严肃追究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责任。进一步加大典型统计违纪违法案件通报曝光力度，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强化执法队伍建设，提升执法人员办案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硬朗的统计执法监督队伍;二是持续深化统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区统计局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精神，积极推动建立统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组织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等贯通协作机制，努力构建统筹衔接、有机贯通、相互协调、运作高效的工作格局。


